
证券代码：603396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苏州辰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月 13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苏州辰锦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议案》，公司同意苏州辰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辰

锦智能”“辰锦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公司于 2026年 3月收到江苏省苏州市吴

中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6)苏 0506 破申 12 号]，裁定受理辰锦

智能的破产清算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4 日、2026 年 3 月 5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苏州辰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6）、《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苏州辰锦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 辰锦智能的破产清算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由于公司

前期已对该项债权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本次破产清算实际收回金额与前期预计

损失基本相符，故该事项对公司本期损益不产生重大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破产

清算执行结果和会计师审计为准。后续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醒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参股公司破产清算进展



公司参股公司辰锦智能于近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

事裁定书》[(2026)苏 0506破 24号之一]，裁定宣告辰锦智能破产。

《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辰锦公司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现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宣告苏州辰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辰锦智能的破产清算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由于公司前期

已对该项债权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本次破产清算实际收回金额与前期预计损失

基本相符，故该事项对公司本期损益不产生重大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破产清算

执行结果和会计师审计为准。后续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

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7日


